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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標準 
104年 10月 5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105年 1月 11日系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

106年 1月 9日系務會議修訂後通過 
一、本標準依據本校各學系(所)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要點訂定之。 

二、本獎助學金之獎助對象為社會教育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日間學制在學學生，並以弱勢學生

為優先考量，獲頒本獎助學金者，不得兼領其他獎助學金。 

三、本獎助學金具體獎勵項目如下： 

(一)課程學習：其學習規範依本校「師徒制學生學習獎勵方案」辦理，補助課程限本系所開

設課程。每門課程限申請一個名額(須為本系大三(含)以上或研究所全職學生)。 

(二)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，對象限全職博士班研究生(即未有專兼任工作、非留職停薪)，

且未領取就業保險失業給付或職訓生活津貼，其獎助金額每月 10000元。學生開學後一

週內，檢具學雜費繳費收據、歷年成績單(新生免附)及著作資料向系辦申請，由本系獎

助學金會議議決。每學期限一名學生獲獎，以弱勢學生為優先，若於期中休學則停發。

每位博士班學生在學期間限最多獲 5個月補助。 

    曾獲得科技部「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」(即「千里馬計畫」)獎勵或「獎勵人文與社會

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」獎勵者不得申請。 

(三)學術論文發表獎勵： 

1.本系學士班學生在學期間，如於具審查機制之研討會或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，每篇獎

助 2000元。 

2.本系研究生在學期間，發表超過本系「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施要點」規定篇數以外之

論文，碩士班每篇獎助 1000元，博士班每篇獎助 2000元。 

3.論文發表獎勵均限第一作者申請，由學生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於辦理離校之當學期提

出申請，經系主任核定後發放，學生離校後則不得申請。 

(四)國際交流活動：學生出國於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，須先向科技部或本校研發處、教育學

院申請經費補助，如均未獲補助，始可向本系提出申請，經本系獎助學金會議審核通過

後核給。限發表論文之第一作者申請，每位學生在學期間限最多獲一次補助。補助金額

限交通費，亞洲地區至多 5000元，其他地區至多 10000元，以實報實銷為原則。 

(五)參與競賽獲獎：學生參加與本系課程相關之校外競賽獲獎，得由學生檢具相關資料，於

獲獎後二個月內且未畢業前向系辦申請獎助，經本系獎助學金會議審核通過後核給。每

案以獎勵 3000元為原則，國際性競賽金額另訂。 

(六)學生生活助學金：其學習規範依本校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辦理，不得重覆申請學務

處之生活助學金。如申請資格為由導師推薦經濟現況困難者，得由系主任審核後認定

之。 

(七)論文學習：其學習規範依本校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論文研究學習奬勵方案」辦理，由本

系大三(含)以上或研究所全職學生依個人論文或研究主題申請，經本系專任或專案教師

同意後成立學習關係。 

四、本獎助學金須視本系獲本校核發之金額統籌運用，經費不足時得停發，或經本系獎助學金

會議通過得以本系其他經費支付。 

五、學生申請本獎助學金如遇困難，請向系辦反應。若遇情事重大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

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辦理。 

六、本標準若有未盡事宜，由本系獎助學金會議討論議決。 

七、本標準經本系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並送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